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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經總統一

百零六年五月十日公布施行，本條例第四條第一項規定「主管機關得補

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費用，其申請要件、補助額度、申請方式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之辦法或自治法規，由各級主管機關定之。」中央主管機關為

協助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結構安全性能評估事項予以補助，爰

擬具「中央主管機關補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費用辦法」草案（以下簡稱

本辦法），共計九條，其要點如下： 

一、中央主管機關補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費用之申請要件。（草案第二條） 

二、中央主管機關補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費用及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之審查費、行政作業費之額度。（草案第三條） 

三、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報補助費用需求計畫書之期限與應表

列事項。（草案第四條） 

四、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補助費用之撥款規定。（草案第五條） 

五、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不得以核定之補助費用，補助之申

請案件情形。（草案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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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

築物加速重建條例（以下簡稱本條

例）第四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本辦法之法源依據。 

第二條 中央主管機關補助結構安全

性能評估費用之申請要件，規定如

下： 

一、 建築物所有權人依本條例第

三條第四項規定，委託共同供

應契約機構辦理結構安全性能

評估，並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提出申請補助費用。 

二、 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審查符合相關規定。 

一、 規定本辦法之補助申請要件。 

二、 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

建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三

條第四項規定，建築物所有權人

應委託經中央主管機關評定之共

同供應契約機構辦理結構安全性

能評估，爰為第一款規定。 

三、 依本條例第三條第一項規定，本

條例適用範圍應為合法建物且應

符合該條第一項各款規定，又依

本條例第四條第一項規定，主管

機關應就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費用

之申請要件、補助額度及申請方

式等訂定辦法或自治法規。爰為

第二款規定，申請結構安全性能

補助者，應由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審查是否符合合法建築

物、委託經中央主管機關評定之

共同供應契約機構辦理結構安全

性能評估，及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所定自治法規之規定等項

目後，始予補助。 

第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補助結構安全

性能評估費用及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之審查費、行政作業費，

其額度規定如下： 

一、 耐震能力初步評估： 

(一) 總樓地板面積未達三千平

方公尺：每棟新臺幣六千

元。 

(二) 總樓地板面積三千平方公

尺以上：每棟新臺幣八千

一、 參照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第二

十一條及既有住宅耐震安檢經費

補助執行要點第六點規定，於第

一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補助結構

安全性能評估費用及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之審查費、行政

作業費等額度規定。 

二、 第一項規定之額度，為中央主管

機關補助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辦理耐震能力評估補助之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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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三) 審查費：每棟新臺幣一千

元。 

(四) 行政作業費：每棟新臺幣五

百元。 

二、 耐震能力詳細評估： 

(一) 依內政部營建署代辦建築

物耐震能力詳細評估工作

共同供應契約(簡約)標價

清單之評估費用。但每棟補

助額度不超過評估費用之

百分之三十或新臺幣四十

萬元為限。 

(二) 審查費:每棟評估費用之二

分之一估算。但補助額度以

不超過新臺幣二十萬元為

限。 

(三) 行政作業費:每棟新臺幣五

千元。  

前項總樓地板面積認定方式如

下： 

一、 領得使用執照者：以使用執照

登載為準。 

二、 未領得使用執照者： 

(一) 建物登記謄本所載之主建

物面積。 

(二) 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

機關核發之合法建築物證

明文件。 

用，非為個案可補助之上限。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倘有經

費，得於自治法規規定增加個案

補助額度。 

三、 為補助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審查本條例耐震能力評估作業

之費用，爰於第一項第一款第三

目及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規定審

查費用額度；另為推廣本條例之

實施、宣導耐震能力評估作業及

補助政策，並協助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因應為辦理本條例業務

致需增聘人力或增加業務費用之

問題，爰於第一項第一款第四目

及第一項第二款第三目規定行政

作業費之額度。 

四、 參照中央都市更新基金補助辦理

自行實施更新辦法第十二條規

定，於第二項規定前項之總樓地

板面積，以使用執照登載為準，

無法出具使用執照者，得以建物

登記謄本或合法建築物證明文件

為準，以利後續執行。 

第四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應於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期限前提報

補助費用需求計畫書，向中央主管

機關申請補助。 

前項補助費用計畫書，應載明

下列事項： 

一、 計畫目標。 

二、 計畫內容：包含優先補助範

圍、辦理期程、執行人力、宣

一、 第一項規定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應於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期

限前提報補助費用需求計畫書。

至所定期限，係配合中央政府預

算經立法院審議通過後，再行通

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二、 考量中央政府預算有限，非能一

次性全面補助各直轄市、縣(市)

須辦理耐震評估之申請案，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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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策略及執行方式。 

三、 經費預估：包含補助項目、審

查費、及行政作業費。 

四、 預期成效。 

五、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事

項。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未

依本條例第四條第一項訂定自治法

規者，不予補助。 

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就轄

內建築物情況，擬具年度辦理之

計畫目標，並就優先補助範圍、

辦理期程、預派執行人力、擬具

宣傳策略及執行方式等擬具計

畫，再依計畫內容估算所需相關

費用後，中央主管機關得就其各

項計畫內容審查與核定補助額

度。爰於第二項規定補助費用計

畫書應載明事項，以利後續審查。  

三、 考量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倘未依本條例第四條第一項訂定

自治法規時，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將無法受理及執行補助

業務，爰於第三項規定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未依本條例第

四條第一項訂定自治法規時，中

央主管機關不予補助。 

第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完成審查補助

費用需求計畫書並核定補助額度

後，通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依下列規定申請撥付款項： 

一、第一期：檢附中央主管機關核

定函及請款明細表，申請撥付

補助項目核定額度百分之五

十。 

二、第二期：累計執行達總核定額

度之百分之四十者，檢附請款

明細表、補助清冊及執行進度

考核管制表，申請撥付補助項

目核定額度之百分之五十。 

前項補助費用應專款專用，並

以納入預算方式辦理。年度終了仍

有賸餘時，應予繳回。 

第一項核定之補助費用，中央

主管機關得視營建建設基金或政府

公務預算編列情形，予以調整。 

一、 第一項規範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申請撥付款項規定。 

二、 為保留中央預算運用效率及彈

性，補助額度以二階段方式辦理

撥付。另為避免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撥付補助產生空窗期，

爰於第一項第二款規定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得於執行達總核

定額度百分之四十時，向中央主

管機關申請撥付第二期款項。 

三、 第二項規定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應就核定經費專款專用及

配合編列預算，並應於年度終了

進行結算，有賸餘者並將賸餘款

項繳回。 

四、 考量政府預算編列及核定數具不

確定性，爰於第三項規定中央主

管機關得依預算編列情形調整核

定之補助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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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不得以前條第一項之補助費用，補

助下列各款申請案件：  

一、符合本條例第三條第一項第一

款所定情形。 

二、已獲政府機關補助耐震能力評

估項目。 

三、建築物所有權人僅一人且非自

然人。 

四、建築物住宅使用樓地板面積比

例未達三分之二。 

五、已申請建造執照。 

六、已申請核准都市更新事業概要

或報核事業計畫。 

七、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不予

補助情形。 

一、 為避免補助之浮濫及重複，規定

不得以第五條核定額度予以補助

之案件。 

二、 考量經建築主管機關依建築法

規、災害防救法規通知限期拆

除、逕予強制拆除，或評估有危

險之虞應限期補強者，已符合本

條例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

無再辦理耐震能力評估之必要，

爰於第一款規定。另為避免重複

補助，第二款規定已獲政府機關

補助耐震能力評估項目者，不再

補助。 

三、 考量產權單純且非自然人之建築

物多為公司行號所有，且無須整

合即可辦理評估及重建，爰於第

三款規定。 

四、 考量供商業或其他用途等非住宅

使用具營利性，故在中央預算有

限情形下，規定住宅使用之樓地

板面積未達三分之二之建築物不

予補助，爰於第一項第四款規定。 

五、 已申請建造執照者因進行重建、

申請都市更新概要或報核都市更

新事業計畫者，即已獲政府依都

市更新條例申請獎勵容積及辦理

重建，爰第五款及第六款規定不

得補助。 

第七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應指定專責人員辦理補助業務，並

按月編製執行進度表，於次月十日

以前送中央主管機關；年度終了

時，應編製年度執行成果，於次年

一月二十日以前送中央主管機關。 

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

專責人員辦理各補助業務，並按月填

報進度表及每年年終編制執行成果送

予中央主管機關。 

 

第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視需要考核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補

助業務。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有

一、 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應配合辦理中央主管機關之考

核。 

二、 第二項規定為確實執行補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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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情形經查核屬實者，中央主管

機關得酌減或不予核定次年度補助

費用：  

一、未依核定之補助費用需求計畫

書及本辦法規定辦理補助業

務。 

二、拒絕、規避或妨礙中央主管機

關之考核。 

務，經中央主管機關查核屬實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有未依

核定之補助費用需求計畫書執

行，拒絕、規避或妨礙中央主管

機關考核之情形，中央主管機關

得酌減或不予核定次年補助費

用。 

 

第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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